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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隆重举办纪念“五四”运动98周年暨“五四”表彰文艺汇演
[bookmark: _GoBack]       激情迎接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为纪念“五四”运动98周年，中国共青团建团95周年，引领全校青年师生弘扬五四精神、勇立时代潮头，5月4日下午，由校团委主办，校学生会、大学生艺术团承办的“五四”表彰文艺汇演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行。校长施昌海、副校长王志华出席纪念和表彰活动。有关方面负责人张俊忠、张甲楠、郭二军、邓荣娟、万建章、胡秀云、袁文霞和500余名团员青年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2016年，我校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共青团员坚决响应上级党团组织和学校理事会、党委行政号召，深入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色完成本职任务，广泛开展校园文化和社会公益活动，踊跃参加省市和全国竞赛活动，取得了可喜成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李敬一同学获得了“2016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陈帅先等550名同学获得了“模范团干部”荣誉称号，胡双建等1194名同学获得了“优秀团员”荣誉称号，黄华长等21名同学获得了“优秀团支书”荣誉称号；我校在2016年“全国大中专学生社团影响力评选”中荣获优秀组织奖，青年志愿者协会等6个社团获奖，青年志愿者协会“为乡村而教”公益支教项目等2个项目荣获“全国大中专学生优秀社团项目奖”，创新创业中心孟祥龙、团委冯映辉荣获“优秀指导老师奖”；社会科学学院团总支等4个团总支获得了“五四红旗团总支”荣誉称号，地理科学专业2016级本科2班团支部等21个团支部获得了“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校团委负责人胡秀云宣读了校团委表彰决定，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为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颁发了奖牌和奖状。
    一支充满活力的舞蹈《五月的花海》拉开了汇演的序幕，让人仿佛置身花海，感受青春的气息和魅力；诗朗诵《承五四，祭先烈》、舞蹈《映山红》激励着广大青年学子弘扬五四传统，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奋力前行；歌伴舞《国家》、《好儿好女好江山》唱出了青年一代对祖国最美的赞歌；舞蹈《点亮青春》、乐队演唱《我的天空》完美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青春与激情；歌曲《青春肩并肩》、《梦想起航》展示了在广大青年在追梦道路上责任与使命同在，青春与梦想同行；《乐舞吟筝》采用古典舞蹈和古筝的完美结合，演绎着我国古典文化的独特魅力。
    施昌海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赞扬本次活动热情奔放、激情飞扬，充满了蓬勃朝气和美好寄托。他代表学校领导向全校青年师生表示热烈的节日祝贺，祝愿大家在自己的节日里感到开心和快乐；向所有受到大会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称赞大家用智慧和汗水为学校赢得了可贵荣誉；希望大家继续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旗帜，积极响应习总书记对当代大学生发出的最新号召，“励志勤学，刻苦磨炼”，成为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努力为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社会进步、学校发展和家庭幸福做出应有贡献！
    文艺汇演在大合唱《中国共青团团歌》中完美落幕。
（团委  新闻中心供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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